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若克雅直属叶亦克乡道路K4公里东侧建筑用砂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为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经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新疆国源土地矿产资源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若克雅直属叶亦克乡道路K4公里东侧建筑用砂矿采矿权。
一、出让人及采矿权交易平台
（一）出让人
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场所：昆玉市昆城大道人民政府楼2楼
（二）交易平台
名称：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十四分中心
[bookmark: _GoBack]场所：新疆昆玉市滨河西街政务服务中心四楼
（三）交易机构
名称：新疆国源土地矿产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乌鲁木齐市阜新街1号2号楼3楼
二、出让采矿权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若克雅直属叶亦克乡道路K4公里东侧建筑用砂矿采矿权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CGCS2000坐标系）：
序号       X            Y
1，4100949.135，28389244.840；
2，4100925.176，28389283.279；
3，4100903.940，28389317.556；
4，4100909.202，28389329.823；
5，4100828.345，28389440.690；
6，4100800.886，28389485.827；
7，4100769.772，28389537.047；
8，4100765.571，28389546.179；
9，4100751.127，28389567.708；
10，4100553.253，28389893.293；
11，4100585.060，28389993.970；
12，4101184.600，28389908.630；
13，4101156.475，28389829.246；
14，4100972.133，28389612.256； 
15，4101043.346，28389509.949； 
地理位置：昆玉市区94°方位直线距离约310千米处
开采矿种：建筑用砂
矿区面积：0.2218平方千米
预测资源量：78.13万立方米
开采标高：1441米至1430米
出让年限：2.47年
出让起始价人民币：124.97万元
增价幅度人民币：5万元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24.97万元
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竞买人在竞得采矿权后，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严格按照经评审通过的《方案》开采，提高资源利用率，并依法履行相关义务，严禁越界开采。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及土地复垦要求：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及土地复垦义务，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规定计提恢复治理基金，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工作。
注：最终成交的采矿权范围拐点坐标、面积、资源量、开采标高等以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出让合同中确定的为准。
三、竞买人的资质条件及相关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营利法人。
（二）独立法人，不接受联合体竞买。
（三）未被列入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中的“严重违法名单”。
（四）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惩戒对象”“重点关注名单”“安全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
（五）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六）竞买人具备与申请开采矿种相匹配的资金实力。
（七）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和相关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出让方式及交易的时间、地点
（一）出让方式：线上公开挂牌。
（二）公告时间：2024年7月23日至2024年8月20日。
（三）挂牌竞价时间：2024年8月21日10:00至2024年9月4日16:30止。延时竞价时间：2024年9月4日16:30开始。
（四）挂牌会召开时间与地点：2024年9月4日16:30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www.xjbt.gov.cn）。
五、获取挂牌文件的途径和申请报名的起止时间及方式
（一）报名时间：2024年7月23日10:00（北京时间，下同）至2024年8月20日18:00止。
（二）申请报名方式：采用网上报名方式。
（1）报名前的准备。凡有意参与采矿权网上挂牌交易的竞买人均应在报名时间期限内进行CA锁办理，或手机下载“标证通”APP办理CA数字证书。CA数字证书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数字证书及签章等。具体办理方法及收费标准咨询CA公司（昆玉CA办理点：昆玉市时代广场北漠印章店18399506667），也可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站下载中心内查看“标证通”申领操作手册”。若有疑问可咨询国泰新点客服，联系电话：400-9980000。
（2）竞买申请人取得CA有效数字证书后，进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首页—交易主体登录，下载“驱动程序，并查看手册”，完善诚信库基本信息，做好平台入库工作。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首页—下载中心查看矿业权交易操作手册，因竞买人配置不当、操作失误或计算机软件、硬件及网络出现故障不能正常参加竞买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网上挂牌出让活动不因此停止。
（3）竞买申请人请于2024年7月23日至2024年8月20日18：00前，登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持CA数字证书登录进行网上上传报名资料和缴纳竞买保证金。
（三）申请报名需提供的资料：
1.申请人竞买登记表（原件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件）；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未办理五证合一的须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彩色扫描件加盖公章；
3.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件）；
4.采矿权竞买申请书（原件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件）；
5.无不良行为记录和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办理（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件）；
6.保证金缴纳凭证（原件彩色扫描件）。
（四）资格确认
资格确认：意向竞买人提交报名材料后，经交易机构审核，符合竞买人资格条件要求的，出具《报名资格审核通知书》，意向竞买人可签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相关资料，并在报名截止时间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后凭《竞买资格确认书》取得交易资格，成为竞买人（如有提供虚假材料和不实承诺等情形的将被取消竞买资格）。
（五）竞买人成为竞得人时竞买保证金转为代理服务费及采矿权出让收益（如有违约行为的则转为违约金），超出部分保证金在公示期结束并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竞得人。其他竞买人的保证金在挂牌结束手续齐全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六、确定竞得人的标准和方法
（一）本次采矿权出让采用增价报价方式，每次增价幅度为一个增价幅度或增价幅度的整数倍。竞买申请人持CA数字证书登录竞价系统，须在挂牌报价时间内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价后，方可获得延时竞价资格。
（二）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网上挂牌成交后，网上交易系统确定竞得候选人。竞得候选人须在五个工作日内持证明文件到交易平台与出让人签订《采矿权成交确认书》。
（四）结果公示：交易结果在相关网站公示10个工作日。
七、风险提示
（一）矿产资源开采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特点。出让人提供的相关地质资料基于现阶段的认识，仅供参考，这些资料中的描述并不构成出让人对采矿权的开采前景、资源品质等出具的保证。
（二）因法律法规和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的，采矿权的出让人和竞得人应按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
（三）竞得人在采矿权有效期间，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严格遵守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相关矿业权管理政策，认真履行矿业权出让收益、相关税费缴纳等相关义务。不依法履行土地复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等义务的，按照《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四）竞得人在进行开采时，须按照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爆破作业、取水、水土保持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相应许可和手续等。竞得人在开采过程中需遵守重要公路、铁路、永久基本农田、林地等相关规定，并按要求施工，公路两侧按要求预留通道。开采过程中需要用地的，竞得人需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办理临时使用土地、土地征收、农用地转用和供应等相关手续、缴纳相关费用。竞得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
（五）本次采矿权出让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竞买人应自行到采矿权区域踏勘，费用自理。意向竞买人一经提交报名申请，即表示对出让采矿权可能存在的瑕疵及风险已经了解并自愿全部承担。
八、对交易采矿权异议的处理方式
在《采矿权出让合同》签订前，对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异议，由交易机构予以澄清。在《采矿权出让合同》签订后产生的争议，按合同约定执行。
九、失信联合惩戒提示
（一）竞买人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参与本次竞买，对所提交的文件和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对违反公共资源交易法律法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竞买人，将按照《印发〈关于对公共资源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备忘录〉的通知》（发改规〔2018〕457号）的规定，对相关失信企业和失信个人实施联合惩戒并按照公告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竞得人违约，竞得结果无效，并将其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并承担相当于竞买保证金的违约金，造成经济损失的还负赔偿责任，出让人有权不再签订合同或解除合同：
1.竞得人拒绝签订《采矿权成交确认书》及不能如期按规（约）定缴纳代理服务费的；
2.在交易结果公示无异议后，竞得人因自身原因未在30日内与出让人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的，或者拒绝签订的，或签订合同后，未按照合同约定缴纳出让收益的；
3.竞得人提供虚假文件、资料或者隐瞒事实的；
4.采取行贿或其他不正当手段竞得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十、其他内容
（一）公示期间无异议的，竞得人在公示结束后30日内应与出让人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按照《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后，受让人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办理采矿权登记。
（二）本次出让公告相关信息同时在公告中相关网站发布。出让信息如有变更，将发布变更公告，请意向竞买人密切关注。
（三）本次采矿权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本公告其他未尽事宜，由挂交易机构负责解释和通知。
（四）本次采矿权挂牌出让事宜可浏览：
1.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网:
http://www.mnr.gov.cn/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www.xjbt.gov.cn/
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人民政府网：https://www.btdsss.gov.cn/
4.新疆矿业网：http://www.xjgyky.com/
（五）咨询和监督电话
监督电话：张 宇 15184700404
咨询电话：0991-4846078
苏晓敏 15909055226
王选问 13579890451


 第十四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疆国源土地矿产资源交易中心
                            2024年7月23日
1

